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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旅館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姚思榮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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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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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議員就《2018 年旅館業(修訂)條例草案》的意⾒書�
�

《2018 年旅館業(修訂)條例草案》針對 2013 年無牌賓館發⽣致命⽕警作出修訂，本⼈認

同出於保障住客和防⽕安全，有需要令規管制度更加完善。然⽽，2014 年諮詢以及其後

數年，⺠宿和利⽤閒置資源提供的短期出租住宿設施在世界各地發展迅速。全球很多城市

（例如巴黎、倫敦、東京及新加坡）已制訂規管短宿的政策和制度。香港政府並沒有全⾯

研究如何以取得平衡的⽅式規管，例如推⾏發牌制度，讓短宿在符合安全、顧及社區影響

的情況下營運。�

�

過去幾年共享經濟全球發展迅速，短期出租⾃有閒置空房愈來愈普遍。另⼀⽅⾯，互聯網

和科技改變旅遊業，亦令旅客重視獨特的旅遊體驗。港⼈出外到台灣、⽇本甚⾄歐美國家

旅遊時，不少⼈都會選擇⼊住⺠宿或短租⺠居，進⼊當地⼈的社區體驗地道⽣活。�

�

當短租住所模式套⼊居住⼈⼝密度⾼的城市，便可能衍⽣出不同的問題。去年先後有傳媒

報導，有住⼾投訴在屋苑內有陌⽣⼈出沒，懷疑屋主違反旅館業條例和⼤廈公契，向旅客

少於� 28� ⽇收費住宿⽽沒有領取旅館牌照。出租資助房屋作短期住宿亦違反《房屋條

例》，會招致終⽌租約和刑事責任。�

�

誠然，經營旅館者認為住宅變為⺠宿對他們業務造成衝擊，認為經營短租不⽤經過消防、

建築安全和衛⽣等要求並不合理。附近居⺠則或會擔⼼陌⽣⼈進⼊屋苑帶來的治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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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衛⽣問題，⽽法律上違反公契的情況亦有待釐清。短租平台上發放資訊和透明度沒有⼀

致規範，旅客若不幸發⽣糾紛甚⾄意外，或者⼾主遇到爛租客，同樣缺乏保障。這些關注

確實存在，亦可以理解。�

�

短租住宅模式在全球掀起⼤量討論，爭議從未⽌息。⼀⽅⾯有城市例如柏林� 2016� 年選擇

嚴厲打擊和處以罰款，去年新加坡市區重建局亦頒布新例禁⽌� 6� 個⽉以下的短租並加強

執法。短租住宅在泰國、澳洲、台灣仍然屬於⾮法。台灣 2016 年通過《發展觀光條例》

部分條⽂修正案，針對未領取營業執照的⺠宿經營者，罰款� 3� 萬⾄� 30� 萬元台幣，但最

近消息指當局正研究有條件開放⾃⽤住宅經營短租，並會擬訂相當於酒店和旅館的要求。�

�

在美國，不同城市和州分處理⽅法各異，紐約州規定⼀般房屋⽤於� 30� 天以下短租都屬於

違法。在三藩市房東是否與房客同住，影響其每年可出租⽇數。房東需要向當局註冊、投

保責任保險，⽽政府設⽴管理局專責執⾏法例。�

�

不少外國政府選擇引⼊要求例如繳稅，有條件地容許網上⺠宿合法經營。⽇本為準備�

2020 年奧運帶來的⼤量住宿需求，去年 6⽉宣布批准出租備⽤房間或整個單位，每年上

限為� 180� 天，必須在當眼位置清晰標⽰為⺠宿，政府有權進⼊調查。若接獲投訴如垃圾

不法棄置、噪⾳等問題，提供者可被吊銷牌照及罰款。英國 2015 年開始准許倫敦的�

Airbnb� 屋主每年放租� 90� ⽇。�

�

⼀如點對點召⾞服務，擺在香港眼前的問題是：法規跟不上，但新的商業模式已成形，維

持⼀⼑切禁⽌是否最恰當的處理⽅法？在⽀持新經濟和和適度監管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

⽬前當局在網上主動調查和檢控無牌旅館，然⽽實際上，在顧及市⺠意⾒、公平競爭和保

護消費者的前提下，進⾏公眾諮詢，讓市⺠討論應否規管的理據，更合乎公眾利益。�

�

�



 

若能清晰定義短期出租，阻⽌集團式經營網上套房出租業務，為短期出租⾃有閒置空房成

為⺠宿者，引⼊規管要求，提供合法⽽安全的環境，可以在保障旅客和不影響鄰居等情況

下，為遊客提供更多元化的旅遊體驗。�

�

如何在推動新經濟、居⺠意⾒、執⾏法例、酒店旅館業反對與提⾼香港作為旅遊景點的吸

引⼒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應思考如何利⽤互聯網經濟協助現有產業增值，甚⾄擴⼤經濟效

益，創造公平、共存、共贏的⽅法，擔當解決問題和創造新機遇的協調者⾓⾊。�

�

當局對⽬前法例執法的資源和⼈⼿不⾜令業界不滿，短租住宅附近的居⺠擔⼼安全。但筆

者曾經接過投訴，被提供短租房源的東主懷疑騙財，可⾒對旅客的保障亦同樣重要。政府

應全⾯⽽深⼊地研究本港共享短租住宅的情況，旅客的需求和對社區的影響，聆聽各界意

⾒和研究合適的處理⽅式。�

�

政府應參考海外政府制訂準則，如⼾主全年出租⽇數限制、註冊制度、安全檢查要求、通

知鄰居要求，保險要求和違法的罰則，⽽對經營短租住宅的平台則要求對房東的管制、資

訊透明、公平、保障私隱等相當於經營旅館和酒店的基本要求，杜絕投機者濫⽤共享經濟

和法例的灰⾊地帶，⾮法經營謀取利潤。�

�

本⼈曾多次安排⺠政事務總署和網絡出租住宅平台業者會⾯，探討為共享經濟模式的短租

住宅引⼊適當規管的可⾏性。可惜，到今年⺠政事務總署才提出研究⺠宿制度和多層樓宇

內的短租問題，反映⾯對新經濟模式出現的反應略為緩慢。�

�

今年六⽉本⼈向⽴法會提出關於短期出租住宿設施的質詢，提出政府就修訂《旅館業條

例》進⾏研究時，應參考其他地區的相關經驗及政策研究引⼊短宿發牌制度，促進共享經

濟的發展。政府回應指就⺠宿或以其他⽅式提供短期出租住宿設施⽽⾔，創新辦正就不同

城市採⽤的監管制度進⾏研究，檢視不同社會環境下有關制度所帶來的影響。可惜在今次�

�



 

《旅館業條例》修訂，政府仍然沒有正視問題。�

�

早於 2014 年本⼈對旅館業條例檢討諮詢⽂件提出回應，要求政府在顧及樓宇及消防安

全、衛⽣、旅客及市⺠安全等的情況下，建議可考慮在⽬前的發牌機制中引⼊共享住宿牌

照，規範訂價、安全和私隱、房東⾏為的管制、網上平台的責任及課稅標準等，致使香港

的法例能夠促進創新經濟發展，與時並進，亦平衡規管和保障公眾安全。�

�

有⼈會說香港容不下網上⺠宿，最好只有現有業者能夠繼續經營。但世界已經改變，旅客

對短租住宅確有需求，亦能擴闊旅遊業客源，香港不能「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停留在

「合法� VS� 違法」層⾯處理共享經濟，⻑遠影響香港作為投資和發展科技的吸引⼒。雖然

賓館、酒店業或會強烈關注，但政府應平衡持份者意⾒，⿎勵旅遊業轉型與世界接軌。�

�

與其禁⽌或繼續規管真空，不如有條件開放制訂清晰的監管制度，才是解決問題。香港需

要與時並進，拆牆鬆綁，本⼈再次促請政府實⾏⾏政⻑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檢討過時

法例的承諾，就規管⺠宿和進⾏諮詢，找出公平、共存、共贏的⽅法。�

�

附件：�

莫乃光議員對旅館業條例檢討諮詢⽂件的回應� 2014-08-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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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旅館業條例檢討諮詢文件的回應 

 

《旅館業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建議大廈公契包含明確的限制性條文，規定不容許

大廈內經營旅館，或處所只可作「私人住宅用途」，當局可拒向賓館發牌照/為牌照

續期/撤銷現有牌照。 

 

近年訪港旅客不斷上升，然而酒店房間供應不足以應付需求，酒店入住率長期處於高

水平，亦令旅館和賓館市場快速發展。近年互聯網上興起的『共享經濟』更產生了新

的商業模式，本港一些住宅業主利用海外短期租賃網站將其單位的房間或床位放租，

然而這種非正式的住宿分享有可能不符現行《旅館業條例》中對賓館的要求。 

 

短期住宿模式席捲全球，有助本港旅遊業發展的同時，亦有可能出現法例要求的灰色

地帶。當局應儘早開始就有關共享住宿和短期租賃活動對旅遊業、經濟等方面影響進

行研究，並評估日後有否需要再次修訂相關法例，反映不斷演變的旅客住宿模式。 

 

政府在顧及樓宇及消防安全、衛生、旅客及市民安全等的情況下，建議可考慮在目前

的發牌機制中適度引入便利共享住宿模式的行政措施，致使香港的法例能夠促進創新

經濟發展，與時並進，亦平衡規管和保障公眾安全。 

 

政策配合對香港發展創新經濟非常重要，希望當局日後檢討旅館業規管時保持開放態

度並與科技界加強溝通。 

 

2014 年 8 月 26 日 




